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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一）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之贯穿于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应急指挥调度、防汛抗旱、森林和草原防灭火、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救灾物资保障、事故调查评估及自身建设等全过程各方面。
（二）负责全市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各旗县区各部门应对
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有关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三）组织编制全市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四）指导全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贯彻落实国家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组织编制全市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相关预案演练，推动全市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五）牵头建立全市应急管理信息系统，推动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工作，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发布灾情及应急救援情况。
（六）组织指导协调全市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全市应对较大以上灾害指挥部工作，综合
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协助国家、自治区和市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七）按权限协调指挥全市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全市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衔接消防、森林草原
防火队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全市应急救援工作。统筹指导全市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按职责权限组织协调指导消防、森林和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组织推动各地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八）按权限协调指挥全市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九）协调指导全市森林和草原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负责全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组织
指导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
（十）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上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中央、自治区和市救灾
款物并监督使用。
（十一）依法行使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市直有关部门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工
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工作。
[bookmark: OLE_LINK4]（十二）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并指导监督实施安全生产准入制度。负责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十三）负责全市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上级委托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
收督查工作。
[bookmark: OLE_LINK2]（十四）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十五）制订全市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
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十六）负责全市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十七）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十八）完成市委、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五条 职能转变。
市应急管理局应加强、优化、统筹全市应急能力建设，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全市应急能力体系，推动
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
（一）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
（二）坚持以人为本，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应急预案演练，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公众知识普及和自救互救技能，切实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三）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强化责任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第六条 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分工：
（一）与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在自然灾害防救方面的职责分工。
1.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全市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相关预案演练。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指导协调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组织协调较大以上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并按权限作出决定。承担全市应对较大以上灾害指挥部工作，协助国家、自治区和市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编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协调指导相关部门森林和草原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会同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气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发布灾情及应急救援情况。开展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预警，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负责森林和草原火情监测预警和火险、火灾信息发布工作。
2.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
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3.市水利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
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河流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
4.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落实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及市水利局防汛抗旱的有关要求，执行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令。
5.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森林
和草原消防部门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及森林草原火灾初期应急处置等工作。
6.根据实际情况，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可以商市应急管理局，以全市应急指挥机构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二）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在全市救灾物资储备方面	的职责分工。
1.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提出全市救灾物资的储备需求和动用决策，按权限组织编制全市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会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等部门确定年度购置计划，根据需要下达动用指令。
2.市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根据全市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
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全市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市应急管理局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
（三）与市自然资源局、公安局、能源局在矿山安全监管方面的职责分工。
1.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查处矿山企业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市应急管理局发现矿山企业有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的，应当移
送市自然资源局进行处理。
2.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协调、监督所属公安机关对民用爆炸物品进行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
业的安全监督管理。市应急管理局发现矿山企业有民用爆炸物品使用违法行为的，应当移送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3.市能源局全面履行“三管三必须”职责，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指导和组织拟订煤炭行业规范，形成齐抓共管、优势
互补的煤矿安全监管新格局。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应急管理局根据本规定第四条所明确的主要职责，编制权责清单，逐项明确权责名称，权责类型、设定依据、履职方式、追责情形等。在此基础上，制定办事指南、运行流程图等，进一步优化行政程序，规范权力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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